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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體育盛事配對資助計劃」和「地區體育活動資助計劃」 
 
 
目的 
 
  本文件就撥款5億元推行全新的「體育盛事配對資助

計劃」及撥款1億元開展「地區體育活動資助計劃」徵詢委員的

意見。 
         
體育盛事配對資助計劃 
 
計劃背景 
 
2.  體育盛事化是政府體育政策的三大目標之一。國際

體育賽事在香港舉行，可讓本地運動員有機會在主場作賽，並

讓公眾得以觀賞高水平賽事，有助促進熱愛體育的文化。民政

事務局於 2004 年推出「M」品牌計劃，透過藝術及體育發展基

金（體育部分）以配對撥款（即向主辦機構提供其所籌得的商

業或私人現金贊助等額的現金撥款）和直接補助金支援本地體

育總會舉辦大型體育活動。在 2017 年，「M」品牌計劃為 13 項

大型體育活動提供約 1,599 萬元的現金資助 1。「M」品牌計劃

的詳情見附件 A。 
 
3.   政府於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宣布撥款 5 億元推行

「體育盛事配對資助計劃」（配對資助計劃），加強「M」品牌

計劃下的配對撥款，鼓勵商界和私人提高贊助款額，支持體育

總會舉辦更多及更高水平的大型體育活動。 
 
考慮 

4.   在過去十多年，「M」品牌計劃資助項目的申請資格

                                              
1
 除現金資助外，政府亦透過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以免收場地租金形式，支持

「M」品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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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撥款金額曾多次調整，以切合舉辦大型體育賽事的需要和應

付通貨膨脹。現時在計劃下，世界錦標賽或同等水平的一次性/
單系列錦標賽可以申請配對撥款及直接補助金，總資助上限為

600 萬元。可持續每年舉辦的大型體育活動則可申請配對撥款

或直接補助金，如選擇配對撥款，首三年總共可獲撥款的上限

為 900 萬元（而每年不得超過 400 萬元），第四年起每年上限為

150 萬元；如選擇直接補助金，首年上限為 150 萬元、第二年

為 70 萬元及第三年為 50 萬元。 
 
5.   在研究配對資助計劃的細節時，我們與過去五年曾

舉辦「M」品牌活動的體育總會及其他具有舉辦大型比賽經驗

的體育總會會面，並透過問卷方式收集他們的意見。 
 
計劃初步建議 
 
6.      在考慮過持份者的意見後，我們檢視了現行的「M」

品牌計劃，並對配對資助計劃作出下列建議，以加強對大型體

育活動的支援。 
 
增加資助水平 
 
7.      現時的「M」品牌計劃的資助金額不多於 600 萬元，

並會因應大型體育活動是否持續舉辦，而設定不同的資助金額

和安排。大部份的體育總會表示現時的資助金額未能為他們提

供足夠支援，而且可持續每年舉辦的大型體育活動對本地體育

發展的貢獻，並不小於一次性的世界錦標賽。為提供更佳支援

及簡化資助安排，我們建議所有獲「M」品牌計劃支持活動的

配對撥款上限劃一為 1,000 萬元，並取消資助金額按年遞減的

規定。 
 
擴闊資助範疇 

 
8.   現時「M」品牌計劃主要支持在國際體壇具有重要

地位及獲相關國際體育聯會認可的大型比賽活動。然而，一些

世界級的表演性賽事，因受現時「M」品牌計劃的條款所限，

而未能獲得資助。為了令市民有更多機會欣賞高水平賽事，我

們建議擴闊「M」品牌計劃的資助範疇至由本地體育總會舉辦

的表演性賽事。有關的賽事必須有世界頂級的運動員或隊伍參

與，並確保一定數量的觀眾入座。在參考以往同類型活動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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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觀眾人數 2後，我們認為在足球場內舉行的表演賽，每場必須

至少有 15 000 名購票觀眾；使用其他場地的表演賽則須至少有

8 000 名累積購票觀眾。由於這類表演賽與現時「M」品牌活動

的性質不盡相同，我們會與體育委員會討論，制訂另一套審核

標準及撥款機制。  
 
增加使用活動盈餘的彈性 
 
9.   現時體育總會在舉辦「M」品牌活動後若有盈餘，

只可用於之後年份舉辦的同一項活動；如兩年內仍未使用有關

盈餘，則須交還政府。在配對資助計劃下，若體育總會在舉辦

「M」品牌活動後有盈餘，體育總會只須保留現金資助額的

25%為儲備金，支援未來舉辦「M」品牌活動之用。為了讓體

育總會能更有彈性地運用舉辦大型體育活動的盈餘發展相關的

體育項目，以及鼓勵他們更積極地尋求商業贊助，我們建議若

獲「M」品牌資助的活動完成後錄得的盈餘超過總現金資助額

的 25%，有關體育總會可向民政事務局提交計劃書，詳細闡述

如何將盈餘(扣除儲備金)用於不同種類的體育發展活動。經民

政事務局批准後，體育總會可根據計劃書使用該盈餘。如相關

體育總會連續四年未能舉辦任何「M」品牌活動，則須將儲備

金的全額交還政府。 
 
財政影響 
 
10.            根據上述建議，及視乎每年申請活動的數量，我們

認為 5 億元的撥款足夠支持配對資助計劃在未來至少五年的開支。

我們會根據計劃的成效，適時檢討是否需要延續計劃。 
 
地區體育活動資助計劃 
 
計劃背景 
 
11.   體育普及化是政府體育政策的三大目標之一。我們

透過推廣社區體育，鼓勵更多市民恆常參與體育活動，協助他

們建立健康生活模式。為了加強地區體育推廣，鼓勵更多市民

                                              
2
2014 年傑志對巴黎聖日耳門及香港對阿根廷足球賽事分別售出約 14 500 及 18 700
張門票；2016 年國際挑戰盃 :南華對祖雲達斯的足球售出門票約 12 200 張。另外，

2017 年香港世界桌球大師賽四日賽事合共售出約 11 400 張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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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政府於今年《財政預算案》宣布撥款 1 億元，開展為期

五年的地區體育活動資助計劃，向地區體育會 3提供額外資源，

舉辦更多體育活動，以助在社區建立熱愛運動的文化。 
 
考慮 
 
地區體育會的角色及優勢 
 
12.  遍布十八區的地區體育會自成立以來，在推動地區

體育發展發揮重要作用。透過其區內網絡，地區體育會在推動

體育普及化方面有獨特優勢，可在社區鼓勵不同能力、年齡組

別和興趣的市民積極參與體育活動，提升社會整體體育風氣。

目前，地區體育會舉辦的活動種類繁多，包括區際體育節（如

元朗區體育節）、運動同樂日（如灣仔全民運動日、觀塘區運動

嘉年華）、代表隊訓練、比賽（如新界區際足球聯賽）和培訓班

等。運動項目涵蓋田徑、羽毛球、籃球、網球、武術及遠足

等，供各區不同需要的市民參與。 
 
13.  地區體育會亦是培育運動員的搖籃，為推動精英體育

發展提供基礎。大部份年輕運動員的發展路徑，均從參與學校運動

項目或地區體育活動開始。鼓勵地區體育會舉辦更多地區培訓及比

賽，可讓兒童從小接觸各類體育項目及享受運動的樂趣，並有助在

社區中發掘具潛質的運動員，繼而參與循序漸進和有系統的訓練計

劃。透過現行機制，他們可被推薦到不同層次的代表隊接受更高水

平的訓練，有機會成為精英運動員。 
 
地區體育會的發展 
 
14.   現時各地區體育會受民政事務總署(民政總署)「社區

體育資助計劃」恆常資助，2018-19 年度地區體育會的資助額

共 300 萬元，用作支持行政及營運開支。除此之外，地區體育

會主要透過區議會撥款、私人捐贈及贊助籌募活動經費。2017-
18 年度各地區體育會所獲的民政總署資助及區議會撥款摘要載

於附件 B。地區體育發展是推動體育普及化的重要一環，要鼓勵

地區體育會舉辦更多元化的體育活動，我們有必要增撥資源，

支援他們長遠發展。 

                                              
3
指現時受民政事務總署「社區體育資助計劃」資助的地區體育會。2017-18 年度，全

港 18 區共有 21 個地區體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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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初步建議 
 
15.   鑑於各區的人口、社會經濟情況、地區面積及對體

育活動的需求不一，計劃下的資助將按個別地區體育會提交的

申請而定，有關撥款並非由十八區平均攤分。我們建議地區體

育活動資助計劃下每項計劃可獲的總資助上限為 250 萬元。 
 
16.   是項計劃將提供資助予地區體育會舉辦新的體育活

動或擴大現有活動的規模。活動種類可涵蓋訓練課程、興趣

班、比賽、體育節和體育同樂日等。對象不限於任何年齡階

層，可包括長者、婦女和小童。 
 
17.   地區體育會須以計劃書方式向民政事務局提出申

請，擬定詳細活動計劃。活動完成後，獲資助團體須提交活動

報告，並根據計劃書中所訂立的指標，評估活動在推廣普及體

育的成效。計劃現正處於規劃階段，徵詢委員的意見後，我們

會擬訂相關的撥款指引，並會就推行細節進一步諮詢地區體育

會及其他持份者。 
 
財政影響 
 
18.  我們建議一筆過撥款 1 億元開展為期五年的地區體

育活動資助計劃。我們會根據計劃的成效，適時檢討是否需要延續

計劃。 
  
徵詢意見 
 
19.  請委員就上述兩項撥款建議發表意見，我們會因應

委員提出的意見，適時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徵求所需撥款。 
 
 
民政事務局 
二零一八年六月 



附件 A 
「M」品牌計劃概覽  

 
目的   發展可持續推廣的體育文化、增進市民的自豪感和促進社會

凝聚力，以及為香港帶來實質的經濟效益。大型體育盛事亦

應有助提升香港作為亞洲體育盛事之都的形象；  

 通過商界及廣大市民更積極參與和支持，協助各體育總會發

展可持續舉辦的大型體育活動；以及  

 協助體育總會申辦和主辦一些能為社會帶來效益的一次過大

型國際體育活動。  

 

申請對象  本地體育總會  

 

資助活動  
 

可持續舉辦的活動  
 
a.  有關活動屬有關體育項目的

重要國際賽事，以及╱或最

好賽事在其國際賽程中已進

入重要的決賽階段；  

b. 參加比賽的隊伍及╱或選手

來自香港以外的地方，最好

有多個國家╱地區的代表；  

c.  如屬表演賽，會有可引起公

眾極大興趣的世界頂級選手

╱隊伍參與；  

d. 透過觀眾入場及╱或傳媒報

道，引起本地和海外公眾極

大關注；  

e.  適合所有年齡人士參與，並

能對推廣體育文化和發展社

會經濟作出貢獻；以及  

f . 在 100 分滿分中取得 80 分的

及格分數。  

 

世界錦標賽或同級的  
一次過／一系列錦標賽  

a.  該體育項目獲相關國際聯會

認可及獲歸類為世界錦標賽

或具同等地位。除香港外，

須最少有 11 個國家╱地方

參與；  

b. 有香港隊╱運動員參與；  

c.  有一隊╱名或以上位列世界

前 十 名 的 隊 伍 或 運 動 員 參

加；  

d. 透過觀眾入場及╱或傳媒報

導，引起本地和海外公眾極

大關注；  

e.  適合所有年齡人士參與，並

能對推廣體育文化和發展社

會經濟作出貢獻；以及  

f . 在 100 分滿分中取得 80 分的

及格分數，並在五項指定評

審 準 則 中 ， 有 三 項 取 得 滿

分，而餘下兩項準則各須較

滿分少一分。  

 

 

 



資助詳情  可持續舉辦的活動  
 
a.  配對撥款  
• 活 動 首 三 年 的 撥 款 總 額 上

限為 900 萬元；  
• 首 三 年 的 任 何 一 年 不 得 超

過 400 萬元；  
• 由第四年開始，每年的上限

為 150 萬元；或  
b. 直接補助金  
• 用 作 資 助 活 動 首 三 年 的 可

資助項目；  
• 補 助 金 額 上 限 以 遞 減 方 式

計算：  
-  第一年： 150 萬元   
-  第二年： 70 萬元  
-  第三年： 50 萬元，或每年

可 資 助 項 目 總 開 支 的

70%，以數目較低者為準。 
c.  一次一筆過 80 萬元的市場推

廣直接補助金 (對象只限新活

動在首三年內任何一年提出

申請 )；  
d. 免息貸款；   
e.  宣傳及支援套件；以及  
f . 凡盈餘不超過 500 萬元的活

動，可獲康文署提供全數資

助，豁免一切理論上的應繳

場租，包括設施租費、版權

費、城市電腦售票網收費及

可償還費用。  
 

世界錦標賽或同級的  
一次過／一系列錦標賽  
a.  配對撥款  
 一次性錦標賽的撥款上限

為 600 萬元；或  
 首年的撥款上限為 600 萬

元，第二第三年及以後每年

的上限為 150 萬元。  
b. 直接補助金  

可資助項目的一筆過直接補

助金上限為 600萬元，或可資

助項目總開支的 70%，以數

目較低者為準；  
c.  混 合 等 額 撥 款 和 直 接 補 助

金，首年總額上限為 600 萬

元，或可資助項目總開支的

70%，以數目較低者為準。  
d. 新的「M」品牌活動可獲一

次一筆過 80 萬元的市場推

廣直接補助金；  
e.  宣傳及支援套件；以及  
f . 凡盈餘不超過 500 萬元的活

動，可獲康文署提供全數資

助，豁免一切理論上的應繳

場租，包括設施租費、版權

費、城市電腦售票網收費及

可償還費用。  
 

獲 資 助 活

動的數目  
各體育總會每年可舉辦一項可持續舉行的活動和一項世界錦標

賽或同級的一次過／一系列錦標賽。  
 

 
  



2017年度「M」品牌活動  
 

項目  活動名稱  申請機構  獲批撥款  

1 浪琴表香港馬術大師賽  香港馬術總會  只申請「M」

品牌認可  
2 渣打香港馬拉松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  只申請「M」

品牌認可  
3 國泰航空／滙豐香港國際七人欖球

賽  
香港欖球總會  只申請「M」

品牌認可  
4 國際單車聯盟場地單車世界錦標賽  中國香港單車聯會  680萬元  

5 建行（亞洲）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  中國香港龍舟總會  
 

只申請「M」

品牌認可   
6 WDSF世界體育舞蹈大獎賽－香港  香港體育舞蹈總會  150萬元  

7 屈臣氏集團FIVB世界女排大獎賽－

香港  
香港排球總會  150萬元  

8 保誠香港網球公開賽  香港網球總會  只申請「M」

品牌認可  
9 新世界維港泳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只申請「M」

品牌認可  
10 世界海洋獨木舟錦標賽（香港）  香港獨木舟總會  469萬元  

11 國泰航空新鴻基金融香港壁球公開

賽  
香港壁球總會  150萬元  

12 YONEX-SUNRISE香港公開羽毛球錦

標賽‧大都會人壽世界羽毛球聯會世

界超級賽系列  

香港羽毛球總會  只申請「M」

品牌認可  

13 瑞銀香港高爾夫球公開賽  香港高爾夫球總會  只申請「M」

品牌認可  

  

 



 
1  

 

附件 B 
2017-18 年度 
地區體育會  

民政事務總署「社區體育資助計劃」及  
區議會撥款「社區參與計劃」  

所獲資助金額摘要  
 

地區體育會  
 

「社區體育資助計劃」  
所獲款額 

（百萬元）  1 

「社區參與計劃」  
所獲款額 

（百萬元）  
1.  中西區康樂體育會  0.135 0.92 

2.  東區康樂體育促進會有限公司  0.135 0.82 

3.  九龍城區康樂體育促進會有限公司  0.135 0.70 

4.  觀塘體育促進會有限公司   0.135 0.74 

5.  深水埗體育會有限公司  0.135 1.31 

6.  南區康樂體育促進會有限公司  0.135 0.64 

7.  灣仔區文娛康樂體育會有限公司  0.034 0.77 

8.  灣仔體育總會  0.101 0.24 

9.  黃大仙區康樂體育會  0.135 1.41 

10.  旺角區文娛康樂體育會有限公司  0.135 0.53 

11.  油尖區康樂體育會有限公司  0.135 0.37 

12.  離島區體育會  0.135 0.18 

13.  葵青區體育會有限公司  0.135 0.48 

14.  北區體育會有限公司  0.135 0.55 

15.  西貢區體育會有限公司  0.135 0.66 

16.  沙田體育會有限公司  0.135 2.26 

17.  大埔體育會有限公司  0.135 1.39 

18.  荃灣區體育康樂聯會有限公司  0.135 0.93 

19.  屯門體育會有限公司  0.135 0.98 

20.  元朗區體育會有限公司  0.135 1.65 

21.  新界區體育總會  0.135 0 

總計  2.70 17.53 
 

                                              
1 2016-17 年度「社區體育資助計劃」下，每個地區體育會的資助上限為$12 萬元。資

助上限由 2017 年 10 月起増至$15 萬元，即時生效。  


